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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護需求的使用者相對地有所增加；至於，少子女的家庭結構及其所可以增生的照護能

量，則是突顯了關於長照機構的快速發展，而長照機構的大量設置及其偏向於市場競爭而

來的經營管理，亦成為政府重要的治理課題。 

三、由照顧老人及身障者陸續擴及到更多身心障礙者，此一發展的趨向在於突顯出從老年殘障

化到殘障老年化的雙重進程，但是，倘若未來的長照係以消極性質的年齡和生理狀況作為

切割點時，那麼，關於殘障老年化的照護、安置以及其它的衍生性需求，要如何與生理失

能的 65 歲長者，做功能定位與服務設計上的區隔，這會是問題爭議之所在。 

四、現行由政府介入所提供的長照服務，主要是依循著資產調查而來的運作法則，因此，一旦

長照朝向建制化目標挺進時，那麼，年齡界定而來的需求調查，會是日後作業規範的重點

所在，特別是藉由日常生活活動以區隔出分不同風險之分級式的長期照護型態；連帶地，

專業評估本身的效度與信度以及個別化服務計劃的配套措施，這會是後續的癥結所在。准

此，從現行健保制度而來的長期照顧給付到未來的長照保險給付，如何提供妥當與適切的

照護服務，成為長照變革的重要工程之一。 

五、由公部門資源為主的服務到注入更多民間資源投入，這部份的反思在於釐清公部門與民間

部門兩者從夥伴到夥計之間的關係內涵；然市場商品化的操作手法，固然有其從違法到違

規、從打天下到治理天下以及從投機到投資的發展脈絡，但是，公共照顧的基本保障，依

舊還是不可偏廢，而這也點明了國家作為所有民眾的最終父母，要如何從消極不作為以展

現積極作為的企圖心，就此而言，推動長期照護工作已然是一件財力、能力與魄力的多重

性考驗！ 

（三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台灣學校生員不足、學用落差、以及人

才外流的恐慌，引起社會的注目與關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近年我國高等教育大幅擴充，雖提高人們就學的機會，然亦面臨諸多問題，像是壓縮教育

資源適切分配影響師生學習素質、大學未能建立特色、產學供需失衡、人才高階低用、國

際競爭力不足等困境，其中產學與人才供需落差，涉連國家經濟產值與競爭力，備受各界

關注。而其落差不外乎呈現在制度、能力及態度等層面，學校與職場間存有高度制度環境

、組織目標、文化氛圍等不同屬性之差異；就業能力除了各領域專業知識技能外，尚包含

理解溝通、邏輯思考、語文表達、解決問題等能力；以及敬業負責、熱忱學習、正向積極

的態度等。此外，產業界亦多半有將人才培育視為政府和學校責任的迷思。 

二、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2011 年針對臺灣重點產業未來 3 年人才供需調查推估顯示，

各產業專業人才需求多非數量的問題，而係人才質性需求缺口。易言之，提升專業人才的

能力，方為符合產業需求的關鍵。專業技能需要持續從工作中學習，企業對人才培育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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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責任，透過產學合作，支援學生修選符合業界需要的課程，並且主動投入教育訓

練與在職培訓，像是學徒制度，培養現有或是未來的新進員工，增進職能與跨領域專業技

能，縮短學用落差，促使產業不斷升級成長發展。 

三、人力資源之素質，攸關經濟成長與發展，尤其是在知識經濟競爭力之下，創新發明循環週

期非常快速，政府、學校、企業、非營利組織、教育機構團體，以及學習者間，應有更多

的對話與合作，創造多元產學策略聯盟訓練與實習的機會，藉由理論實務結合，提升個人

與組織工作知識、態度與技能成長，使學校教育、勞資、社會等多方受惠，創造多贏格局

。 

四、政府政策要能與時俱進。終身學習重視多元彈性的評量，強調經由各種管道的學習均有其

獨特的價值及功能，學習既非僅侷限於正規教育，學校之外更廣泛的學習均應予肯定重視

，並採認學習的成就，讓真正的能力展現等同於文憑的價值。強化終身學習，應破除正規

教育與非正規學習之間的藩籬，建立正規與非正規教育學習之等價銜接轉換機制，具有彈

性、穿透力的學習系統，透過學習路徑多元化與多樣化，使不同型態的教育學習，結合成

一個周密連結的有機體系，讓學習者可以在不同教育系統，諸如正規與非正規教育、職涯

進修、自我學習與彈性學習間，更自由的轉銜、積累與流動，使學習成為個人、組織與社

會永續的活動。 

（三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環評法自民國 83 年公佈實施，將近 20
年，從國光石化、中科四期、美麗灣渡假村、六輕擴廠到墾

丁悠活渡假村，環評制度不見得都是理性探討，環評制度幾

乎已變質為開發單位與民間環保團體之尖峰相對的戰場，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環評母法經歷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 92 年 01 月 08 日，至今亦已超過 10 年。去年底

，環保署駁回台塑六輕 4.7 期擴建申覆案，引來經濟部及企業痛批環評誤了經濟。因此環保

署設定以漸進式調整環評制度，設定短、中、長期目標，決定以十年時間完成改革。 

二、目前國內的幾個重大建設主管機關分別為經濟部、交通部及科技部，在環保意識低落年代

，只要是政府主導的開發案環評一定通過，造成長年忽略需謹慎評估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

造成之衝擊。然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的年代，各部會仍想以過去的模式試圖闖關環評似乎

是不可能。以科學園區設置開發的作業流程來說，開發計畫的前置評估階段並沒有廣泛的

公共參與機制，開發內容主要以國家產業發展需求來做考量與基地遴選主要考慮土地取得

問題，甚少考量對環境的影響。環評審查是在基地遴選確定與可行性評估之後，在此同時

並進的還有招商作業，如中科七星基地更是在廠商進駐時程都已確定的情況下進行環評審

查。換言之，一項開發計畫所帶來的連動效應，對整體區域有何環境衝擊，科技部則未全


